
 

 

 

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急救中心迁址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二 O一九年九月 



 

1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794-2016）、《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结合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我单位需要说明的

内容如下： 

1 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我单位急救中心迁址项目位于福州市长乐区漳港街道福州长乐机场生活区

榕航楼内 1 至 3 层，占地面积 650m2，使用面积 1320.2m2，设计门诊量 50 人次

/d、急诊量 5 人次/d、体检量 30 人次/d。我单位将环保设施纳入设计方案，环保

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并落实了防治污染的措施以及环保设施

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我单位将环保设施纳入施工合同，环保投资共 50 万元，其中污水处理设施

由福建蓝宇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设计、施工、安装及调试。施工过程中组织实

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我单位急救中心迁址项目于 2014 年 9 月动工建设，2014 年 10 月竣工，2014

年 11 月开始投入试运营。2019 年 7 月 31 日，我单位委托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现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22 人，具备编制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的能力，

该公司委托福建省煤炭工业环境监测中心站和福建中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8 月 23 日进行了验收监测。福建省煤炭工业环境监测中心站

资质认定证书编号：161312050033，福建中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资质认定证书编

号：171320340047，均具备监测资质和能力。 

2019 年 9 月，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元翔（福州）

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急救中心迁址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2019 年

9 月 10 日，我单位组织召开验收会，验收组踏看了项目现场，听取了福建省华

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主要内容的

介绍，形成验收意见，验收合格。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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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在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未收到公众反馈

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我单位急救中心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杨帆主任总负责，郑榕负责具体的环

保工作，并制定有相关的环保规章制度，包括《放射科诊疗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医疗废物管理台账》、《医疗废物收集、转送 、暂存管

理制度》。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我单位急救中心制订了《放射防护应急处理预案》、《医疗废物突发事故应急

预案》，并修建有 1 座容积 5m3 的事故池，发生事故时，事故废水通过三通阀进

入事故池暂存。 

（3）环境监测计划 

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每年 1 次对辐射

工作场所区域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监测，每季度 1 次对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照

射累积剂量监测，监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不涉及。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不涉及。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我公司急救中心迁址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

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内容。 

3 整改工作情况 

我公司在项目竣工后以及提出验收意见后采取的整改工作见下表： 



 

3 

表 1  整改情况一览表 

序号 整改内容 整改时间 整改效果 阶段 

1 污水超标排放 2019.7 

污水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 

2 
危废暂存间未规

范化设置 
2018.10 

已规范化设置标志牌、紫外杀菌灯

和排气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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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应急预案未

编制 
2019.9.11 

已编制《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

有限公司急救中心辐射事故应急预

案》 

提出验收意见

后 

 


